
序号债务人 主合同编号 币种 本金 利息 担保合同号 担保人

1 邹平齐星工业铝材有限公司 37010120160004467 人民币 35,000,000 . 00 2,683,470 . 59 37100120160053853
37100620140001229 赵长水、孔德录；邹平县雪花山旅游度假村有限公司（抵押人）

2 邹平齐星工业铝材有限公司 37010120160004524 人民币 19,999,910 . 62 1,533,404 . 92 37100120160054988
37100520160006244 赵长水、孔德录；西王集团有限公司

3 邹平齐星工业铝材有限公司 37010120160004527 人民币 19,999,910 . 62 1,533,404 . 92 37100120160055014
37100520160006244 赵长水、孔德录；西王集团有限公司

4 邹平齐星工业铝材有限公司 37010120160004583 人民币 19,999,921 . 21 1,533,405 . 73 37100120160055896
37100520160006244 赵长水、孔德录；西王集团有限公司

5 邹平齐星工业铝材有限公司 37010120160004606 人民币 19,999,921 . 21 1,348,297 . 75 37100120160056076
37100520160006244 赵长水、孔德录；西王集团有限公司

6 邹平齐星工业铝材有限公司 37010120160004613 人民币 19,999,928 . 50 1,343,517 . 47 37100120160056181
37100520160006244 赵长水、孔德录；西王集团有限公司

7 邹平齐星工业铝材有限公司 37010120160007944 人民币 20,000,000 . 00 908,302 . 61 37100520160006244 西王集团有限公司

8 邹平齐星工业铝材有限公司 37010120160008026 人民币 20,000,000 . 00 898,485 . 29 37100520160010455
37100520160006244 赵长水、孔德录；西王集团有限公司

9 邹平齐星工业铝材有限公司 37010120160008066 人民币 10,000,000 . 00 448,259 . 29 37100520160010504
37100520160006244 赵长水、孔德录；西王集团有限公司

10 邹平齐星工业铝材有限公司 37010120160008217 人民币 20,000,000 . 00 884,731 . 73 37100120160104332
37100520160006244 赵长水、孔德录；西王集团有限公司

11 邹平齐星工业铝材有限公司 37010120160008322 人民币 20,000,000 . 00 880,800 . 17
37100120160105651
37100520160006244
37100620140001229

赵长水、孔德录；西王集团有限公司；邹平县雪花山旅游度假
村有限公司（抵押人）

12 邹平齐星工业铝材有限公司 37010120160008379 人民币 15,000,000 . 00 656,203 . 98 37100120160106213
37100520160006244 赵长水、孔德录；西王集团有限公司

13 邹平齐星工业铝材有限公司 37010120160008483 人民币 35,000,000 . 00 1,524,166 . 79 37100120160107584
37100620140001229 赵长水、孔德录；邹平县雪花山旅游度假村有限公司（抵押人）

14 邹平齐星工业铝材有限公司 37010120160008545 人民币 35,000,000 . 00 1,506,963 . 25 37100120160108750
37100620140001229 赵长水、孔德录；邹平县雪花山旅游度假村有限公司（抵押人）

15 山东齐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37010120160006662 人民币 20,000,000 . 00 1,117,159 . 54 37100120160083722 赵长水、邹平齐星工业铝材有限公司、山东宏诚家纺有限公司

16 山东齐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37010120160006774 人民币 10,000,000 . 00 425,232 . 15 37100120160085326 赵长水、邹平齐星工业铝材有限公司、山东宏诚家纺有限公司

17 山东齐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37010120170005813 人民币 20,000,000 . 00 759,321 . 54 37100120170072867 邹平齐星工业铝材有限公司、山东宏诚家纺有限公司

18 邹平齐星开发区热电有限公司 37010120160007231 人民币 15,000,000 . 00 1,151,603 . 20 37100120160091847 赵长水、山东炜烨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9 邹平齐星开发区热电有限公司 37010120160007346 人民币 15,000,000 . 00 870,219 . 90 37100120160093215 赵长水、山东炜烨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0 邹平齐星开发区热电有限公司 37010120160007395 人民币 13,500,000 . 00 804,037 . 77 37100120160093782 赵长水、山东炜烨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1 邹平齐星开发区热电有限公司 37010120160008863 人民币 20,000,000 . 00 890,099 . 46 37100520160011105 赵长水、西王集团有限公司

22 邹平齐星开发区热电有限公司 37010120160008932 人民币 15,000,000 . 00 665,800 . 99 37100520160011105 赵长水、西王集团有限公司

23 邹平齐星开发区热电有限公司 37010120160009255 人民币 8,000,000 . 00 344,708 . 15 37100520160011105 赵长水、西王集团有限公司

24 滨州盟威斯林格缸套有限公司 37010120160007786 人民币 24,800,000 . 00 1,648,463 . 13 37100120160098047 李俊杰、滨州盟威集团有限公司

25 滨州盟威斯林格缸套有限公司 37010120160007787 人民币 21,700,000 . 00 1,442,998 . 74 37100120160098048 李俊杰、滨州盟威集团有限公司

26 滨州盟威斯林格缸套有限公司 37010120160007789 人民币 20,000,000 . 00 1,329,936 . 98 37100120160098049 李俊杰、滨州盟威集团有限公司

27 山东力丰重型机床有限公司 37010120160008449 人民币 20,000,000 . 00 1,612,862 . 66 37100120160107071
37100620150005358 杨承寿、山东省惠民县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抵押人）

28 山东力丰重型机床有限公司 37010120160009669 人民币 20,000,000 . 00 1,531,270 . 75 37100120160121807
37100620150005358 杨承寿、山东省惠民县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抵押人）

29 山东力丰重型机床有限公司 37180120170000168 人民币 4,491,795 . 83 271,172 . 36 37100120170009770
37100620150005358 杨承寿、山东省惠民县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抵押人）

30 山东力丰重型机床有限公司 37180120170000168 人民币 4,491,795 . 83 271,172 . 36 37100120170009770
37100620150005358 杨承寿、山东省惠民县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抵押人）

31 山东力丰重型机床有限公司 37180120170000202 人民币 4,491,795 . 83 271,172 . 36 37100120170010662
37100620150005358 杨承寿、山东省惠民县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抵押人）

32 山东力丰重型机床有限公司 37180120170000202 人民币 4,491,795 . 83 271,172 . 36 37100120170010662
37100620150005358 杨承寿、山东省惠民县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抵押人）

33 山东力丰重型机床有限公司 37180120170000312 人民币 4,491,749 . 93 247,365 . 93 37100120170015334
37100620150005358 杨承寿、山东省惠民县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抵押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州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告
根据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州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签署的农银滨批转(2019)001 号《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协议》，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滨州分行(含相关下属支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以及该等权利/权益转化形成的全部相关权
益，以及为实现债权向债务人及担保人进行追索发生的费用而形成的债权，依法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司山东省分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州
分行(含相关下属支行)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州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2019 年 8 月 27 日
基准日：2018 年 4 月 30 日 单位：元

社址：济南环山路 41 号 邮编：250014 办公室：82918208 编辑部：82918229 采访部：82918755 广告部：82918256 法院公告部：82600434 法院公告二部：82918607 金融工作部：82918218 82918225 法律服务部：82918226 策划拓展部：82918759

序号
债权
行

债务人 担保人 币种 本金 备注

1
青岛
分行

青岛海能达燃料有限公司
孟祥峰、苏世龙、王亚丽、青岛鲁锐
商贸有限公司

人民币 20000000

2
青岛
分行

青岛精上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宁夏万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辛红
云、胡保栋

人民币 26193226 . 68

3
青岛
分行

青岛海锐海洋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董中善、李秀菊、董元朋、董新元、
段霞

人民币 7854974 . 7

4
烟台
分行

莱州市山普管件制造有限公司 王淑慧、赵显龙 人民币 15753543 . 88

5
青岛
分行

青岛宝元钢管有限公司 杨世宝、张雪丽 人民币 4852367 . 99

6
青岛
分行

新泰市鑫昌经贸有限公司 尹训新、赵玉英 人民币 10213414 . 39

7
青岛
分行

青岛鲁昌化工有限公司
青岛瑞祥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尹训
新、赵玉英、苏金勇

人民币 4818600

8
青岛
分行

青岛远征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保证人：裕鲁（青岛）实业有限公
司、青岛正和钢结构有限公司、青
岛三铎电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韩
霞、朱铎军；抵押人：朱铎军、韩霞、
徐玉秀

人民币 15999999 . 68

9
青岛
分行

日照市吉祥门业有限公司

日照市玛雅包装有限公司、日照雅
祥物流有限公司、日照市鲁意资源
利用有限公司、日照市强伟商贸有
限公司、刘一强、王丙花（现名王璟
雯）、杨桂芬

人民币 7275000

10
青岛
分行

青岛宇环工贸有限公司 矫新环 人民币 2751156 . 78

11
济南
分行

济南东岳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济南东岳汽车贸易服务有限公
司、济南东岳风顺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有限公司、济南东岳汽车销
售有限公司、济南东岳大舜汽车
贸易有限公司、济南东岳顺吉汽
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济南运发
汽车贸易服务有限公司、济南东
岳顺驰汽车贸易服务有限公司）

自然人孙刚，济南东岳汽车贸易服
务有限公司、济南东岳风顺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有限公司、济南东岳汽
车销售有限公司、济南东岳大舜汽
车贸易有限公司、济南东岳顺吉汽
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济南运发汽
车贸易服务有限公司、济南东岳顺
驰汽车贸易服务有限公司七家子
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人民币 198780770

破产管
理人为
国浩律
师 ( 济
南 ) 事
务所

12
济南
分行

山东联合汇辰皮革制品有限公司
山东淄博德元制革有限公司、张树
杰、王莹

人民币 15000000

13
济南
分行

莱芜市运畅物资有限公司
莱芜市景山锻造有限公司、刘永
海、王丹

人民币 12000000

14
济南
分行

山东长基进出口有限公司
高青宏远石化有限公司、山东淄博
德元制革有限公司、邵洪云

人民币 9980986 . 38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山东省分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签署的《资产转

让协议》，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含相关下属分行、支行)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

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中国民生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

及其他相关各方。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

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

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受让方的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青岛市香港中路 6 号甲 B 座三楼 电话：0532-58760792\13705321851 联系人：刘女士

转让方：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2019 年 8 月 27 日

公 告 清 单

单位：元

注：1 . 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转让基准日(2019 年 4 月 30 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

给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的利息、复利、罚息、迟延履行金等，按借款合同、担保

合同、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生效法律文书计算。

2 . 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停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

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 . 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借款人
名称 借款合同编号 担保（抵押）人名

称
担保（抵押）合同
编号

原贷
款行

泰安广
大化工
机械有
限公司

2015 年（泰山）
字 0 1 1 1 号
【 展 期 合 同 编
号：2016 年（展）
字 0 0 0 6 号 】、
2016 年（泰山）
字 00035 号

山东泰山核电设
备 制 造 有 限 公
司、王玉庆、王焕
珍、王峰、赵璐
倩、山东华锐重
型装备有限公司

财 源 支 行 保 字
2014-065 号、财源
支行保字 2 0 1 4 -
066 号、泰山支行
保字 2015-112 号、
财 源 支 行 抵 字
2012-009 号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泰
安 泰 山
支行

农商行优质资产拍卖公告
受山东莱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在我公司拍卖大厅以

现场竞价或网络拍卖方式公开拍卖以下标的：
1、位于济南市历下区泉城路 180 号齐鲁国际大厦 4 层商业房产，建

筑面积 897 ㎡。参考价：2368 万元。
2 、位于济南市钢城区黄庄镇仙人桥村房地产一宗。房产总建筑面

积为 1045 . 34 ㎡，土地使用权面积为 4811 ㎡，工业出让用地。参考价：
433 万元。

3 、位于济南市钢城区里辛镇里辛村沿街楼一套，房产总建筑面积
1389 . 48 ㎡，其中办公楼 1296 ㎡，北屋 74 . 1 ㎡等。参考价：300 万元。

4 、位于济南市钢城区南仓峪村南、艾山工业园园区内的房地产一
宗。房产总建筑面积约 1075 . 47 ㎡；土地使用权面积约 9294 . 8 ㎡，性质租
赁。参考价：148 万元。

5 、位于济南市钢城区钢都大街以北、福昌小区西临的沿街楼一套，
上下三层，建筑面积 390 ㎡，小产权。参考价：88 万元。

6 、位于济南市钢城区金域华府 3 号楼东 3 单元 3402 房产，建筑面
积 158 . 66 ㎡。参考价：68 万元。

7 、位于济南市钢城区金域华府 3 号楼东 3 单元 3401 房产，建筑面
积 154 . 8 ㎡。参考价：66 万元。

8、位于济南市钢城区颜庄镇东红埠岭村二号楼西单元四楼东户、四
楼西户房产两套，每套建筑面积为 128 ㎡，均带 30 ㎡车库。参考价：22 . 1
万元/套。

9 、位于济南市莱芜区仙城路 26 号 1 幢沿街房产。房产建筑面积
1040 . 02 ㎡，土地使用权面积 502 . 8 ㎡，证件齐全。参考价：308 万元。

10 、位于济南市莱芜区长勺北路北埠民营开发区院内房产两年的使
用租赁权。房产建筑面积共 874 . 97 ㎡，土地使用权面积 380 . 4 ㎡。参考价：
5 . 2 万元。

以上标的按现状拍卖，标的 1-9 拍卖日期为 2019 年 9 月 11 日 09:30 ，
标的 10 拍卖日期为 2019 年 9 月 3 日 09:30 。有意竞买者请与我公司联系、
查看标的物，于拍卖会前一日 18:00 前将保证金(参考价金额的 20%)汇至
指定账户(户名：山东信诚拍卖招标有限公司，开户行：山东莱芜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账号：9120112100142050010098)，并持有效证件
及银行回单到我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不成交保证金全额无息退回)。

展示时间及地点：即日起在标的物所在地展示。
联系电话：0634-6888777 6888888 18963463118
公司网址：www . sdxcpm . net
公司微信：sdxcpm
公司地址：济南市莱芜区雪湖大街 33 号 42 号楼 A12

山东信诚拍卖招标有限公司
2019 年 8 月 27 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债权转让公告
经财政部及银监会批准，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改制为中国

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各办事处
机构名称统一变更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XX 省(自
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分公司”，简称“中国信达 XX 分公司”。
据此，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济南办事处名称变更为中国信达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与山东
秦龙钰恒核电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信达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
和担保(抵押)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山东秦龙钰恒核电
科技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抵押)人。请借款
人和相应担保(抵押)人或借款人、担保(抵押)人的承继人向山东
秦龙钰恒核电科技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抵押)
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
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
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2019 年 8 月 27 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青岛万迪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王万成、
朱芳欣】：

现通知你：山东省企业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已与山东省再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将山东省企业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对你所享有的“(2017 )鲁
0102 民初 6507 号、(2017)鲁 0102 民初 6508
号、(2017)鲁 0102 民初 6509 号”号民事判决
项下的全部债权及与该债权相关的其他权
利也一并转让给山东省再担保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债权转让后，山东省企业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曾以各种方式向你通知未果，现公
告通知于你转让事宜，请及时将“(2017)鲁
0102 民初 6507 号、(2017)鲁 0102 民初 6508
号、(2017)鲁 0102 民初 6509 号”号民事判决
项下全部款项向债权受让人山东省再担保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支付。

本债权转让通知未经债权受让人山东
省再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书面同意，不
得撤销。

特此通知。
通知人：山东省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2019 年 8 月 27 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日照中远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现通知你：山东省企业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已与山东省再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将山东省企业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对你所享有的 2015 年 2 月
15 日、2015 年 2 月 16 日、2015 年 2 月 25
日、201 5 年 3 月 5 日、2015 年 3 月 6 日、
2015 年 3 月 9 日、2015 年 3 月 18 日、2015
年 3 月 19 日、2015 年 9 月 8 日签署的《不
可撤销的反担保函》项下的全部债权及与
该债权相关的其他权利也一并转让给山东
省再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后，山东省企业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曾以各种方式向你通知未果，现公
告通知于你转让事宜，请及时将《不可撤
销的反担保函》项下全部应付款项向债权
受让人山东省再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支付。

本债权转让通知未经债权受让人山东
省再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书面同意，不
得撤销。

特此通知。
通知人：山东省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2019 年 8 月 27 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刘兴华、王倩倩】：

现通知你：山东省企业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已与山东省再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将山东省企业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对你所享有的 2015 年
10 月 8 日、2015 年 10 月 13 日、2015 年 10
月 30 日签署的《不可撤销的反担保函》项
下的全部债权及与该债权相关的其他权
利也一并转让给山东省再担保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后，山东省企业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曾以各种方式向你通知未果，现公
告通知于你转让事宜，请及时将《不可撤
销的反担保函》项下全部应付款项向债权
受让人山东省再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支付。

本债权转让通知未经债权受让人山东
省再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书面同意，不
得撤销。

特此通知。
通知人：山东省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2019 年 8 月 27 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资产处置暨公开竞价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定于 2019 年 9 月 4 日 10 时，以挂牌

竞价的方式，通过山东产权交易中心对山东三融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债权整体进行公开竞
价，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竞价标的基本情况
基准日：2019 年 2 月 12 日 货币单位：人民币 元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基准日的债权本金、利息余额，基准日后债务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的利息、违约金、相关费用等按照相关合同协议、生效法律文书及法律法规的规
定计算。上述债权及其项下权利义务一并转让。

2 、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
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本公告清单列示的金额由于计算方法等原因与实际金额可能存在误差，具体以相

关合同协议及有效法律文书计算为准。
二、交易条件
要求竞买人信誉良好，有付款能力且交易资金来源合法，能承担购买债权所带来的

风险。
三、对交易对象的要求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且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

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工作人员、国有企业
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
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
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四、竞价手续的办理
有意参与竞价者请于 2019 年 9 月 3 日 17 时前进行联系，了解拟转让债权的基本情

况，携带相关身份证明文件办理竞价登记手续，并交纳竞价保证金 1000 万元到指定账户，
竞价保证金以到账为准。

五、公告期限
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7 日止。对本次公告内容有异议的，请于公告到期日 2 日前提出。
本公告仅具有要约邀请的效力。我公司有权自行撤销本次公开竞价或按照实际情况

调整本次公开竞价时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徐经理 联系电话：0531-86059749 联系地址：济南市经三路 89 号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2019 年 8 月 27 日

序号债务人名称 本金 利息 担保人 担保物

1
山东三融环保
工程有限公司

109,707,294 . 47 7,432,534 . 58
山东星瀚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山东三融集团有限
公司

山东三融环保工
程有限公司应收
账款

告 知 书
韩艺、韩朋亮：

2011 年 12 月 14 日、2011 年 12 月 17 日，韩朋亮以韩艺名义作为乙
方与作为甲方的我方分别签订了《东湖国际商品房内部认购协议书》两
份，双方约定韩朋亮以韩艺的名义购买我方开发的东湖国际半岛区 28
号、27 号房屋两套，其中 28 号房屋总价款 2 008 136 元，27 号房屋总价
款 1 838 108 元。

双方还约定贵方应分别在 2011 年 12 月 25 日、2011 年 12 月 27 日前
依据认购书所约定的房号、价款与我方签订正式《商品房买卖合同》；贵
方必须在规定时间之内办理《商品房买卖合同》并银行按揭付款的同时
带齐相关资料办理银行按揭手续，过期则不享受购房款的一切优惠及折
扣。双方还约定在本协议所约定的期限内，贵方未与我方签订《商品房买
卖合同》、未付清相关款项或未办理银行按揭手续的，则视同贵方违约，
我方无须事先通知贵方或征得贵方同意，有权将该房屋另行销售，认购
协议终止，贵方无权要求返还定金。
《认购协议书》签订后，28 号房屋贵方既没有交纳定金，也未交纳购

房款；仅于 2011 年 12 月 17 日预交 27 号房屋购房款 50 000 元，2013 年 8
月 13 日交房款 701 205 元。

2011 年 12 月 27 日，因无法依约支付房款，贵方出具《东湖国际延期
付款承诺书》，申请于 2012 年 1 月 20 日前交清房款 1 838 108 元。若不能
在此期间办理，则同意按《东湖国际商品房内部认购协议书》规定处理(房
源不予保留，定金不予退还)。

2013 年 8 月 13 日，贵方给我方出具《欠款承诺书》。承诺：在 2013 年
10 月 31 日前归还 27 号所欠 75 万元房款。如逾期归还，则从欠条出具之
日起，每日按欠款总额 0 . 2% 向原告支付违约金。并承诺，如逾期 30 日未
如数归还所欠房款的，我方有权处置本人所购买的东湖国际半岛区 27
号房，且本人装修原告不予赔偿，由本人自行承担。本人无任何争议，处
置该房屋所得的款项归我方，本人已交一切款额任由我方处理。

我司念及上述房屋系贵方居住用房，数年来一直等待贵方依照承诺
履行，然至今贵方仍未付讫房款。

贵方迟延履行行为已严重损害我司合法权益，现我司向贵方发出最
后催告，并告知如下：

一、在本告知书刊登之日 5 日起，解除贵我双方签订的两份《东湖国
际商品房内部认购协议书》，27 号、28 号两套房屋归我公司所有。

二、如果对此告知书有异议，请在本告知书刊登之日 15 日内向山东
省金乡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我方将单方面强行收回该两套房屋，
并另行处理。

特此函知。
告知人：金乡东湖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

二 〇 一九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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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转让公告
陈国祥、陆碧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和相关法律的规定，以及石宝军同青

岛不良富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19 日签订的《债权转让

协议》，青岛不良富汝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已将其享有的对陈国祥、陆碧红

全部债权本金、罚息、复利、利息、违

约金、迟延履行金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等依法转让给石宝军，债权总额以青

岛市崂山区人民法院(2015)崂民二商

初字第 32 号民事判决为准。现通知

贵方上述债权转让之事实，并请贵方

及/或其法定的义务继受人立即向石

宝军履行上述合同约定的全部义务。

青岛不良富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 年 8 月 22 日

债权授让通知
初啸杰(身份证号：3706821994****

1618):现我公司已与烟台润丰汽车服务有

限公司达成债权转让协议，将借款人初啸

杰因购买大众汽车向天津鼎诚易融国际融

资租赁有限公司的借款而产生的全部债

权，转让给烟台润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自

本通知见报之日起，将由烟台润丰汽车服

务有限公司享有对你的此债务追偿权利。

特此通知。

天津鼎诚易融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2019 年 8 月 27 日

债权授让通知
郝大维(身份证号：3708821984****

6114):现我公司已与烟台天铎汽车销售有

限公司达成债权转让协议，将借款人郝大

维因购买丰田锐志汽车向天津鼎诚易融

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的借款而产生的

全部债权，转让给烟台天铎汽车销售有限

公司，自本通知见报之日起，将由烟台天

铎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享有对你的此债务

追偿权利。

特此通知。

天津鼎诚易融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2019 年 8 月 27 日

拍 卖 公 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 2019 年 9 月 4 日

09:30 通过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网络拍卖平台
公开拍卖机动车一宗，共 10 辆，车型有桑
塔纳牌、北京现代牌等。参考价：57800 元。

标的以公开展示时的实际现状为准，
有意竞买者请与我公司联系、咨询、查看标
的物，于拍卖会前一日 17:00 前将保证金 1
万元汇至指定账户(户名：山东信诚拍卖招
标有限公司，开户行：山东莱芜农村商业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营 业 部 ，账 号 ：
9120112100142050010098)，并持有效证件及
银行回单到我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不成
交保证金全额无息退回)。

展示时间及地点：9 月 2 日、3 日在标
的物所在地展示。

联系电话：
0634-6888777 6888888 18963463118
公司网址：www . sdxcpm . net
公司微信：sdxcpm
公司地址：济南市莱芜区雪湖大街 33

号 42 号楼 A12
山东信诚拍卖招标有限公司

2019 年 8 月 27 日

平度市凤凰石油有限责任
公司平度市凤凰石油第一
加油站(站房、罩棚等)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公示
《平度市凤凰石油有限责任

公司平度市凤凰石油第一加油
站(站房、罩棚等)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表》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
成，现向社会征集本项目环境影
响方面的意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表征求意
见稿全文电子版网络链接及查
阅纸质版的方式和途径：

1 、《平度市凤凰石油有限
责任公司平度市凤凰石油第一
加油站(站房、罩棚等)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表》网络链接：http://
www . sdbthb . com/hnewsshow-4
-169-1 . html

2 、查阅纸质报告的方式和
途径

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征
求意见稿纸质版防雨建设单位-
平度市凤凰石油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室，公众可以前往以下地址
进行查阅。

查阅时间：工作日上午 09：00
-12：00，下午 14：00-17：00。

建设单位：平度市凤凰石油
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平度市经济技术开发
区厦门路 109 号

联系人：张总
电话 13905426918 .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主要

是本项目评价范围(3 公里)内的
公众。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 意 见 表 ： h t t p : / /
www . sdbthb . com/hnewsshow-4
-169-1 . html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
途径

公众可通过信函、传真、电
子邮件或者建设单位填写公众
意见表等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将
填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到建
设单位，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本次公告开始日起 5 个

工作日。
平度市凤凰石油有限责任公司

2019 年 8 月 27 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青岛即墨市双喜蜡制品厂、青岛隆源
鑫金属表面处理设备有限公司、许秀
花、青岛钢丸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张
广红、闫金军、王七：

青岛即墨市双喜蜡制品厂在青
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即墨
支行于 2014 年 4 月 11 日贷款本金
38 万元，借款合同号为：青农商即墨
开发区支行流借字 2014 年第 321 号；
2014 年 11 月 5 贷款本金 34 万元，借
款合同号为：青农商即墨开发区支行
流借字 2014 年第 344 号；2014 年 12
月 4 贷款本金 37 万元，借款合同号
为：青农商即墨开发区支行流借字
2014 年第 347 号，我行已将依法享有
的债权和担保权利，按现状转让给王
吉春，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债权转
让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向王吉春履
行义务。

通知人：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即墨支行

2019 年 8 月 27 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青岛腾发包装材料有限公司、青岛新

颖印刷有限公司、张海云、张艳君、孙

娜、姜平道：

青岛腾发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在

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即

墨支行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贷款本

金 445 万元，借款合同号为：青农商

即墨新世纪流借字 2015 年第 7124

号，我行已将依法享有的债权和担保

权利，按现状转让给李日宁，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债权转让通知书，自

公告之日起向李日宁履行义务。

通知人：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即墨支行

2019 年 8 月 27 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青岛宏百川金属精密制品有限公司、

青岛金盾电动门有限责任公司、江

涛、李勇钢、江官贤、王俊峰、申宏章：

青岛宏百川金属精密制品有限

公司在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即墨通济支行服装市场分理处

于 2015 年 4 月 20 日贷款本金 450 万

元，借款合同号为：青农商即墨服装

分流借字 2015 年第 7047 号，我行已

将依法享有的债权和担保权利，按现

状转让给王飞，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债权转让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向

王飞履行义务。

通知人：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即墨支行

2019 年 8 月 27 日

拍 卖 公 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 201 9 年 9 月 4

日上午 10:00 在“点拍网”拍卖平台(http:/
/www . dpauc . com)对以下标的进行公开
拍卖：

标的 1 ：诸城日月星油脂科技有限公
司不良贷款债权一宗，债权金额共计：
18300000 元，其中本金：15000000 元，利息
3300000 元(截止 2019 年 7 月 21 日)。参考
价:1620 万元，保证金：160 万元。

标的 2 ：位于诸城市贾悦镇驻地央赣
路西、薛冠璐北 100 米处(王门庄工业园
内)，30080 平方米，约 45 . 12 亩租赁土地使
用权(租赁期至 2055 年 3 月 16 日)、房产、
附属物及机器设备一宗(以现状为准)。参
考价：800 万元，保证金：80 万元。

标的展示：自公告之日起，在标的物所
在地展示。。

意向竞买人须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于
2019 年 9 月 3 日 16 时前将竞买保证金缴
至我公司指定账户(户名：佳联国际拍卖有
限公司；开户行：中信银行济南解放路支
行；账号：7372710182600078360 ；以到账为
准，不成交者不计息退还)，并持相关证件
办理完竞买登记手续。

标的 1 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
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
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
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
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

联系电话：
0531-81690621 、18906442875 肖经理
监督电话：0531-81690629
联系地址：济南市高新区新泺大街

1299 号鑫盛大厦 1 号楼 19 层
公司网址：www . sdjialian . cn

佳联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2019 年 8 月 27 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青岛钢丸金属制品有限公司、青岛即

墨市双喜蜡制品厂、闫金军、李学美、

闫金钢、张广红、王七：

青岛钢丸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在

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即

墨支行于 2015 年 11 月 27 日贷款本

金 32 . 5 万元，借款合同号为：青农商

即墨开发区支流借字 2015 年第 603

号；2015 年 9 月 25 日贷款本金 100

万元，借款合同号为：青农商即墨开

发区支行流借字 2015 年第 228 号，我

行已将依法享有的债权和担保权利，

按现状转让给王吉春，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债权转让通知书，自公告之

日起向王吉春履行义务。

通知人：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即墨支行

2019 年 8 月 27 日

债权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 2019 年 9 月 4 日

10:00 通过点拍网(www . dpauc . com)对山东
商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拥有的以
下债权进行公开拍卖，利息总截止日 2019
年 8 月 19 日，详情如下：

标的 1 ：胡广福债权，贷款余额 10000
元，欠息 28268 . 12 元，本息合计 38268 . 12
元，保证金：1 万元；

标 的 2 ：李 玉 水 债 权 ，贷 款 余 额
148799 . 99 元，欠息 51506 . 88 元，本息合计
200306 . 87 元，保证金：2 万元；

标 的 3 ：史 贵 岭 债 权 ，贷 款 余 额
70359 . 94 元，欠息 47728 . 24 元，本息合计
118088 . 18 元，保证金：1 万元；

标 的 4 ：田 洪 安 债 权 ，贷 款 余 额
48537 . 50 元，欠息 35236 . 38 元，本息合计
83773 . 88 元，保证金：1 万元；

标的 5 ：王传友债权，贷款本金 150000
元，欠息 186349 . 72 元，本息合计 336349 . 72
元，保证金：2 万元；

标的 6 ：王冬立债权，贷款本金 89000
元，欠息 20504 . 62 元，本息合计 109504 . 62
元，保证金：1 万元。

标的展示：意向竞买人请于 2019 年 9
月 3 日 17 时前携带相关身份证明文件在
正常营业时间内到山东商河农村商业银行
资产管理部了解拟转让债权的基本情况。

办理登记手续：意向竞买人请于 9 月
3 日 17 时前交纳各标的保证金到我公司
指定账户(不成交者不计息退还)并办理完
毕竞买登记手续。

联系方式：
0531-81690623 13001735477 杨经理
监督电话：0531-81690629
联系地址：济南市高新区新泺大街

1299 号鑫盛大厦 1 号楼 19 层
公司网址：www . sdjialian . cn

佳联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2019 年 8 月 27 日

马树林:本院受理原告尹新军起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须
知、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参加诉讼通
知书及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次日上午 8 时 30 分(如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利津县人民法院
谭清震:本院受理原告陈本成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及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
书(简易程序转普通程序)等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8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利津县人民法院
汪吉才：本院受理原告汪松彬与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该案的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称要求
你方偿还欠款 1 万元及利息，诉讼费用由你方承
担。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平里店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莱州市人民法院
禚永升：本院受理原告谢庆顺与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该案的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称要求
你方偿还欠款 56500 元及利息，诉讼费用由你方承
担。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平里店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莱州市人民法院
莱州市寿阁乐居老年公寓：本院受理原告彭丽

强与被告莱州市寿阁乐居老年公寓追索劳动报酬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判 决 你 给 付 原 告 工 资 款
11066 . 67 元。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鲁 0683 民初
270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莱州市人民法院
杨惠敏：本院受理原告张爱庆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 0 1 9 ) 鲁
0683 民初 1584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由你于本判决
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张爱庆借款 13000 元。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莱州市人民法院
吴进举、迟学刚 :王玮诉你们及王洪庆、徐

敏、王菊成、迟天伦、迟丰祥、王进荣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开庭传
票、应诉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
证期为答辩期满后的 1 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 3 日 8 时 3 0 分 ( 遇节假日顺延)于烟台市
中级人民法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
法缺席判决。

莱州市人民法院
李丽：本院受理原告山东莱州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诉你与张忠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要
求你对借款人张忠波的借款本金 15 万元及利息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
取，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七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莱州市人民法院

韩春杰：本院受理刘国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鲁
0683 民初 2962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莱州市人民法院
莱州市长峰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申

请人崔晓松与被申请人莱州市长峰幕墙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9)鲁 0683 民初 4632-1 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 10 日内，向本院申请
复议，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莱州市人民法院
青岛振宇中兴机械有限公司：上诉人青岛仁达

动力贸易有限公司就(2018)鲁 0683 民初 6857 号民事
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10 日内。本案定于期满后 3
日 9 时 30 分(节假日顺延)在烟台中级人民法院第十
三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莱州市人民法院
孙玉成：本院受理原告张玉霞与你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 3 日下午 15 时 1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交通事故巡回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莱州市人民法院
孙玉成：本院受理原告曹丙雷与你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 3 日下午 14 时 1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交通事故巡回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莱州市人民法院
从现华、高海先、陆植作、刘晓治：本院受理原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与你们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当事人诉讼权
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二日 09 时 0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青岛铁路运输法院
于秀萍、张克训、王晓光、王鹏：本院受理原告中

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当事人诉讼权利
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三日 09 时 0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青岛铁路运输法院
周凤庭、翟诺、邬中永：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告
知书、廉政监督卡。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四日 09 时 0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青岛铁路运输法院
殷丙雷:本院受理原告山东安博金融设备有限公

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9)鲁 0102 民初 415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费 6570 元，上诉于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毕江军、蔡震、陈光军、陈桂龙、陈剑侠、滕建波、
陈顺成、王建平、崔婷、赵伯胜、王路:本院受理的原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的法律规定案件
审理及执行期限的有关法律规定、风险告知书、开庭
传票、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 3 日 9 时、9 时 30
分、10 时、10 时 30 分、11 时、11 时 30 分、14 时、14 时
30 分、15 时、15 时 30 分、16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南楼第二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审判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董庆标、吴涛、范海峰、徐芳芳、葛人栋、谢小红、

谷绍东、惠卫东、李庆坤、朱永萍、林春蕾：本院受理
的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诉你信用
卡纠纷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的法律规
定、案件审理及执行期限的有关法律规定、风险告知
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
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 4 日 9 时、9
时 30 分、10 时、10 时 30 分、11 时、11 时 30 分、14 时、
14 时 30 分、15 时、15 时 30 分、16 时(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南楼第二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刘建国、闫龙飞、刘莉、张元庆、刘笑、栾道臣、赵

建、商燕、赵延冰、宋锡会:本院受理的原告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的法律规定、案件审理及执
行期限的有关法律规定、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证据
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 5 日 9 时、9 时 30 分、10 时、10
时 30 分、11 时、14 时、14 时 30 分、15 时、15 时 30 分、
16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南楼第二十八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张刚:本院受理(2019)鲁 0191 民初 773 号原告张

希国与被告张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鲁 0191 民初 773 号民事判决
书和上诉状，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和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李雪艳:本院受理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

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 201 9 鲁 01 0 2 民初 828 3 号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 1 9 年 1 2 月 1 2
日 14 :00 时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涂阳、洪倩:本院受理(2019)鲁 0103 民初 2753 号

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与你们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9)鲁 0103 民初 2753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材料，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
民法院。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慕伟、尚书平:本院受理了威海诚益汽车销售有

限公司济南分公司诉你们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的法律规定、案件审理及
执行期限的有关法律规定、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
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 3 日下午 14 时(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北楼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山东新动力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济南川达商贸
有限公司、山东慧明眼镜有限公司、张兰霞、贺龙、许
袖晋:本院受理(2019)鲁 0103 民初 1324 号原告济南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润丰支行与你们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鲁
0103 民初 1324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杜勇:本院受理(2019)鲁 0103 民初 1417 号原告济

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润丰支行与你和杜斌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9)鲁 0103 民初 1417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
法院。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真知行信息技术(大连 )有限公司、河北正略

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上海泛远皇普信息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高婷婷、秦怀德、王丽平、宋宁:本
院受理(2 0 1 9 ) 鲁 0 1 0 3 民初 59 7 9 号原告昌吉州优
信商务服务有限合伙企业诉你们和福州汇智金
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股东出资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送达民事裁定书(移送)。限你们自公
告之日起 6 0 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材料，逾期则
视为送达。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陶海霞:本院执行的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分行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如下材料:一、本院(2017)鲁 0103 执 318 号执行通
知书、报告财产令，责令你自本通知书送达之日起 10
日内履行本院(2016)鲁 0103 民初 4286 号民事调解书
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并
继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至执行完毕之日
止；二、本院委托山东诚志房地产土地评估咨询有限
公司对你名下位于济南市槐荫区阳光新路 19 号阳光
100 国际新城一期 6 号楼 1-1101 号(证号:槐 085656
号)的房地产作出评估报告书，依照该评估报告书，上
述房地产的评估总价值为 2273700 元，大写金额:人民
币贰佰贰拾柒万叁仟柒佰元整；单价 17551 元/平方
米，大写:每平方米人民币壹万柒仟伍佰伍拾壹元整。
三、本院(2017)鲁 0103 执 318 号拍卖裁定书一份，该裁
定书载明:拍卖你名下位于济南市槐荫区阳光新路 19
号阳光 100 国际新城一期 6 号楼 1-1101 号房产(证号:
槐 085656 号)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岳宗涛:本院受理原告王士强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士强的起诉要点为请求法
院判令你偿还王士强借款 5 万元；本案诉讼费用由
你承担。因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鲁 0104 民初 307 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主要内容:被告岳宗涛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王士强借款本金 44000 元；驳
回原告王士强的其他诉讼请求。限你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
级人民法院。

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
陈 旭 东 : 本 院 受 理 中 华 联 合 财 产 保 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山 东 分 公 司 诉 你 们 保 险 人 代 位 求 偿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 0 1 9 鲁 0 1 0 2 民 初
6 4 7 0 号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通 知 书 、举 证 通 知
书 、告 知 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 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 5 日
和 3 0 日 内。并定于 2 0 1 9 年 1 2 月 1 2 日 9 : 0 0 时
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侯翠香、徐伦理:本院受理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诉你们保险人代位求偿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 鲁 0102 民初 6484 号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9 年 12 月 12 日
10:30 时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宋志平:本院受理原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山东分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2019)鲁 0102 民
初 7118 号】一案，因无法直接向你送达法律文书，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 3 日下午 4 时 3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
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张摁东:本院受理原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山东分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2019)鲁 0102 民
初 7119 号】一案，因无法直接向你送达法律文书，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 4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曹树利:本院受理原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山东分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2019)鲁 0102 民
初 7121 号】一案，因无法直接向你送达法律文书，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 4 日上午 10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孔令奎:本院受理原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山东分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2019)鲁 0102 民
初 7122 号】一案，因无法直接向你送达法律文书，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 4 日上午 11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杨仁美:本院受理原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山东分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2019)鲁 0102 民
初 7123 号】一案，因无法直接向你送达法律文书，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 4 日下午 2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刘勉:本院受理原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山东分公司诉你迫偿权纠纷【(2019)鲁 0102 民初
7128 号】一案，因无法直接向你送达法律文书，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 4 日下午 4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田丽:本院受理原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山东分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2019)鲁 0102 民初
7115 号】一案，因无法直接向你送达法律文书，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 3 日下午 2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芶荣顺:本院受理原告山东林润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9)鲁 0103 民初 3691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
被告芶荣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内偿还原告山东
林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代偿款 35412 元。二、被
告芶荣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山东
林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违约金 7260 元。三、驳回
原告山东林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
求。限你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刘尚芝:本院受理原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山东分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2019)鲁 0102 民
初 7116 号】一案，因无法直接向你送达法律文书，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 3 日下午 3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李翠荣:本院受理(2019)鲁 0102 民初 6659 号原告

深圳市赢时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诉你车
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9 点 0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从立强、山东省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无棣鑫

合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2018)鲁 0103 民初 9219 号原
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鲁
0103 民初 9219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陈庚昊、陈正军、刘捷:本院受理原告济南新世纪

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与你追偿权纠纷一案，上诉
人济南新世纪建设项目管理公司就(2018)鲁 0102 民
初 9113 号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逾期将
依法审理。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阳军:本院受理原告山东林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9)鲁 0103 民初 368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
告阳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山东林
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代偿款 55984 . 53 元。二、被
告阳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山东林
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资金占用费，以 10507 元为
基数，自 2018 年 10 月 16 日起至 2019 年 1 月 13 日
止；以 18278 元为基数，自 2019 年 1 月 14 日起至 2019
年 2 月 27 日止；以 55984 . 53 元为基数自 2019 年 2 月
28 日起至被告阳军实际给付之日止，以上均按照中
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三、驳回原告山
东林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限
你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
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中拥:本院受理原告山东林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9 鲁 0103 民初 3686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
告中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山东林
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代偿款 55865 . 80 元。二、被
告中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山东林
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违约金 14040 元。三、驳回
原告山东林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
求。限你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罗增培:本院受理原告山东林润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9)鲁 0103 民初 3690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
被告罗增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山
东林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代偿款 13410 . 65 元。
二、被告罗增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
告山东林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违约金 5020 元。
三、驳回原告山东林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其
他诉讼请求。限你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孙其梅、济南信泽家庭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刘艳霞诉你们(2 0 1 9 ) 鲁 0 1 0 2 民初 58 7 3 号
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
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 5
日内和 3 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
午 9 时 0 0 分 ( 遇节假日顺延)在济南市历下区人
民法院燕山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李金华、肖春花、肖玉超: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济阳支行诉被告李金
华、肖春花、肖玉超金融借款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要求被告偿还借款 48852 . 1 元
及利息等)、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
险提示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限满后的 30 日内。定于公告期满后的第 3 日
上午 9 时 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济南市济阳
区人民法院崔寨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济南市济阳区人民法院
傅维宽、肖春美、肖玉超: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济阳支行诉被告傅维
宽、肖春美、肖玉超金融借款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要求被告偿还借款 48 8 4 3 . 7 6
元及利息等)、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
风险提示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限满后的 30 日内。定于公告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济南市济
阳区人民法院崔寨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济南市济阳区人民法院
高辉、乔锋涛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济南济阳支行诉被告高辉、乔锋
涛金融借款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要求被告偿还借款 5 0 0 0 0 元及利息等)、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 6 0 日即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 1 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限满后的 3 0 日内。定于公告期满后的第 3 日上
午 1 0 时 0 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济南市济阳
区人民法院崔寨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济南市济阳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孙桂兰与被申请人吕素军申请

宣告公民死亡一案，经查，吕素军(男，1951 年 5 月 5
日出生，汉族，身份证号码:370121195105057550 ，户籍
地: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花园路 103 号)，于 2002 年 3
月 20 日离家后一直未归，至今下落不明。本院依法发
出寻人公告，希吕素军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
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一年，期间届满，
本院将依法裁判。

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
孟庆军:本院受理的原告李芹、杜甲才诉你追

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简转普)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起诉要点:判令被告偿还原告代偿借款本息共
计 16885 0 元，支付自原告代偿日起至偿清日止年
6% 利息；诉讼费、公告费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本
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下午 2 时(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平阴县人民法院
梁海涛、孙新芳：本院受理的原告李宗海与被

告梁海涛、孙新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 0 1 9 ) 鲁 0 1 2 4 民初 19 4 5 号案件的
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主要内容：判令被告返还
借款 7500 0 元及利息)、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简易程序转普通程序裁
定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二日上午九时(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平阴县人民法院

山东神洲天怡旅业发展有限公司、山东财华投
资有限公司：本院依法受理原告尹彦会与你房屋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请求判令：1、解除原告与被告一
双方房屋买卖合同关系，返还原告购房款 39 万元，并
支付赔偿金 11 万元，两项共计 50 万元；山东财华投
资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的支付承担连带责任。2 、诉
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
日(遇节假日顺延)10 时 00 分在本院埠村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济南市章丘区人民法院
亓新生：本院受理原告张艳与被告亓新生追偿

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鲁 0124 民初 1072 号民事判决书。主要内容为：
被告亓新生于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张艳代
偿款 8 . 5 万元及利息(以 8 . 5 万元为基数，自 2016 年
12 月 31 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 6% 计算)。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从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交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阴县人民法院
亓新生：本院受原告瞿雷、李明国、杨美春、姜东

军与被告亓新生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鲁 0124 民初 1074 号民事判
决书。主要内容为：被告亓新生于判决书生效后十日
内分别偿还原告瞿雷、李明国、杨美春、姜东军代偿
款 6 . 75 万元及利息(以 6 . 75 万元为基数，自 2016 年
12 月 13 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 6% 计算)。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从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交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阴县人民法院
姚震：本院在执行张同朋与你民间借贷纠纷(2019)

鲁 14 执 152 号、(2019)鲁 14 执 155 号民间借贷纠纷两
案中，于 2019 年 5 月 30 日和 5 月 31 日作出两案执行
通知书、报告财产令；于 2019 年 6 月 11 日和 8 月 5 日
分别作出两案限制消费令、执行决定书，对你采取限
制消费措施和将你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于 2019 年
8 月 5 日作出(2019)鲁 14 执 155 号执行裁定书，冻结了
你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张店支行
6228480289056209272 账户存款 14300 元；于 2019 年 8 月
20 日作出(2019)鲁 14 执 155 号之一执行裁定书，扣划
上述银行账户内存款 2252 . 19 元至本院账户；于 2019
年 8 月 21 日分别作出两案执行裁定书，终结两案的本
次执行程序。现向你公告送达上述法律文书和过付款
单据。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文庆斌：本院受理刘彤与乔斌、文庆斌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案号：(2019)鲁 04 民再 31 号，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
第 17 日上午九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李中全：本院受理枣庄市捷利木业有限公司与

马金秀、李忠民、李中全、枣庄鑫诺薄板有限公司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2019)鲁 04 民再 28 号，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
期满后第 16 日上午九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泰安市宣洛经贸有限公司、泰安腾翔工程机械有

限公司、泰安高科润商贸有限公司、周振、张秀花：本
院在执行(2017)鲁 0911 执 1316 号申请执行人泰安沪农
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泰安市宣洛经
贸有限公司、泰安腾翔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泰安高科
润商贸有限公司、周振、张秀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中，申请人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本院
申请变更其为该案的申请执行人。经审查，本院作出
(2019)鲁 0911 执异 133 号执行裁定书，变更上海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本院(2017)鲁 0911 执 1316 号案
件的申请执行人。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鲁
0911 执异 133 号执行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公告期满
之日起十日内向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泰安市岱岳区人民法院

法院公告
2019 年 8 月 27 日

公 告
山东中高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杨少华与你单位因确认存

在劳动关系等劳动争议一案(济高新劳仲

案字【 2019 】第 696 号)，根据《山东省劳动

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六条之规

定，现向你公告送达“济高新劳仲案字

【2019 】第 696 号”《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

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二 〇 一九年八月二十七日

公 告
山东万店购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朱祥、王

杰、王建与你单位劳动争

议一案(济槐劳人仲案字

〔 2019 〕第 713 、714 、717

号)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济槐

劳人仲案字〔 2 0 1 9 〕第

713 、714 、717 号裁决书，

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30 日

内到本委(地址：济南市

北小辛庄西街 24 号)领取

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裁决，可在公告

期满 15 日内，向有管辖

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逾期不起诉，本裁决书即

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济南市槐荫区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9 年 8 月 27 日

公 告
山东万店购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李华、孙

奇栋、孙兴茂、张学庆、李

禄伟、李兴华与你单位劳

动争议一案(济槐劳人仲

案字〔2019 〕第 864 、865 、

866 、867 、869 、873 号)。现

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

答辩通知书、申请书副本

及开庭通知书，自公告发

布之日起经过 30 日内即

视为送达。本委定于 2019

年 9 月 29 日上午 09 时 00

分在本委仲裁庭 210 室

(地址：济南市北小辛庄西

街 24 号)开庭审理此案。

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

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济南市槐荫区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9 年 8 月 27 日

公 告
王元才:

我局依法向你送达了《行政处罚
决定书》(青环崂罚字〔2018 〕018 号)，
你在法定期限内未缴纳罚款，亦未申
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
十四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催告。因其
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以公告方式
向你送达《行政强制执行事先催告
书》(青环崂催字〔 2019 〕01 号)。自公
告之日起，60 日内到我局领取文书，
逾期视为送达。你应自公告期满后次
日起十日内缴纳罚款壹万贰仟元及
加处罚款壹万贰仟元。逾期仍不履行
义务的，我局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
行。请在催告书送达之日起七日内到
我局进行陈述、申辩，逾期视为放弃
此权利。

地址：银川东路 27 号；联系电
话：88993871

青岛市生态环境局崂山分局
2019 年 8 月 27 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盛兆艳：

我公司依据《商品房房款交纳补

充协议书》享有的对您的债权(即

206996 . 80 元余款及违约金等)已转让

于刘秦，望您接到本通知后，直接向

受让人刘秦偿付。

特此通知。

通知人：济宁广发置业有限公司

2019 年 8 月 27 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青岛友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现通知你：山东省企业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已与山东省再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将山东省企业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对你所享有的 2019 年 4

月 24 日签署的《不可撤销的反担保函》项

下的全部债权及与该债权相关的其他权利

也一并转让给山东省再担保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债权转让后，山东省企业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曾以各种方式向你通知未果，现公

告通知于你转让事宜，请及时将《不可撤

销的反担保函》项下全部应付款项向债权

受让人山东省再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支付。

本债权转让通知未经债权受让人山东

省再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书面同意，不

得撤销。

特此通知。

通知人：山东省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2019 年 8 月 27 日

公 告
张杰(身份证号：3207231989****0444)：

你尚未履行我机关于 2018 年 12 月 18

日对你作出的行政决定(《行政处罚决定书》

文号：济槐卫医罚[2018]0716201 号)，收到本

催告书之日起 10 日内，将罚没款人民币贰

万元、加处罚款人民币贰万元缴至济南农

商银行槐荫区各营业网点并履行下列义务:

立即停止执业活动(卫生监督意见书已下

达)。如不履行上述义务，本机关将依法申请

法院强制执行。如你对此有异议，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有关规定，可

在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 10 日内到济南市

槐荫区卫生健康局进行陈述和申辩。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济槐卫医催[2018]0716201 号催告书，限你在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机关领取催告书

文本，逾期即视为送达。

济南市槐荫区卫生健康局

2019 年 8 月 27 日


